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博士研究生

培养过程质量监控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大学关于加强学术学位博

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控的规定（试行）》（校发培养字〔2022〕

112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

“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特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针对博士生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学术报告及社会实践、学位论文格式审 查、学

位论文查重、学位论文预答辩等关键培养环节，全面建立博士生

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与保障制度。

第三条 博士生要严格遵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科研活动行

为规范》，负责任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

责任人，要严格把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

术规范性。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范围为我台按照国家招生计划录

取的攻读学术学位博士生。

第二章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

第五条 资格考试是博士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

的一次综合考核。博士资格考核重点考察博士生是否掌握了坚实

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

解决问题；是否具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第六条 详见《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

第三章 开题报告

第七条 博士生开题报告字数不少于3000字，需在入学后

第二学期的4月份内完成。

第八条 开题报告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

等级。开题报告成绩为合格及以上者，方可取得必修环节中的2

学分。

第九条 若开题报告不能按期完成，则须办理《新疆天文台

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延期申请表》，纸质版审核签字完毕

后，交研究生部备案。

第十条 对于未按时开题的研究生，导师（组）要主动跟进、

分析原因，督促指导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

第十一条 考核小组应将确定的考核成绩及时通知学生本

人，考核秘书应将考核过程及成绩录入研究生培养系统。

第十二条 详见《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四章 中期考核

第十三条 博士生中期考核报告字数不少于5000字，需在

入学后第四学期的4月份内完成。

第十四条 中期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

个等级。学生中期考核成绩为合格及以上者，方可取得必修环节中的

2学分。

第十五条 若中期考核不能按期完成，则须办理《新疆天文

台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延期申请表》，纸质版审核签字完

毕后，交研究生部备案。



第十六条 考核小组应将确定的考核成绩及时通知学生本

人，考核秘书应将考核过程及成绩录入研究生培养系统。

第十七条 对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缓慢，或在研究中存在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不当的学生，导师（组）应指导其积极采取

补救措施；对难以继续深入课题研究的学生，导师（组）应及时

终止研究，重新指导研究生开题和中期；对于由于科学研究能力

不足、难以取得学位论文创新成果要求的学生，导师（组）应及

早提出终止研究生培养进程，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管理规

定》，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

第十八条 详见《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五章 学术报告及社会实践

第十九条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一定数量的学术报告和

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十条 详见《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六章 学位论文格式审查

第二十一条 除有保密要求外，凡申请答辩的博士生学位论

文若符合国科大教育业务平台论文格式审查系统的格式检测要

求，原则上应在学位论文评阅前进行学位论文格式检测。

第二十二条 检测完成后学生可以根据最终错误数和检测

报告对学位论文格式进行修改，再次提交检测，可多次检测。

第二十三条 学生在确认检测结果后即可将论文数据提交

导师进行审核，导师、研究生部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评

阅阶段。

第七章 学位论文查重



第二十四条 除有保密要求外，凡申请答辩的博士生学位论

文原则上应在学位论文评阅前进行论文查重检测，查重检测内容

为摘要及正文部分，检测结果总文字复制比不超过10%。博士生

需使用正规查重平台进行检测，同时可把国科大教育业务平台论

文查重系统作为辅助进行查重检测。

第二十五条 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答辩人须向研究生部提交

正规查重平台出具的纸质版查重检测证明，证明须答辩人签字，

导师审核并签字。

第八章 学位论文预答辩

第二十六条 学位论文预答辩的目的是检查博士学位论文

的工作完成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学位论文，保证博士学位论

文质量。

第二十七条 博士生在学位论文评阅或学位论文正式答辩

之前，须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由导师（组）负责组织实

施。预答辩考核小组应由至少3位同行专家组成，一般以博士生

的导师及导师（组）成员为主。

第二十八条 预答辩考核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报告、论文初稿等材料进行全面、细致、充分的预审。

预答辩包括：

（一）论文报告：博士生按学位论文答辩的方式进行报告及

回答问题。

（二）论文评价：预答辩小组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创

新性、学术水平、论文工作量、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理论依据、研

究成果、关键性结论等做出评价。



（三）提出修改意见：预答辩小组详细指出博士学位论文中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及修改意见。

第二十九条 预答辩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一）预答辩合格者，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博士学位论文

进行补充、修改，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做出修改说明，并由导师审

阅后，提出学位论文评阅或学位论文正式答辩申请。

（二）预答辩不合格者，必须根据专家意见对博士学位论文

进行全面修改，经导师审核同意后，重新组织预答辩。

第三十条 预答辩考核小组应将确定的考核成绩及时通知

学生本人。考核秘书应将考核过程及结果填入《中国科学院新疆

天文台学位论文预答辩考核表》，并将纸质件签字完毕后交研究

生部存档。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至日起开始施行，由研究生

部负责解释。


